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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空抛物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衍生出来的新问题，高空抛物被视为“悬在城市上方的痛”，严重危

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为保障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我国已将高空抛物行为纳入刑事规制范畴，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高空抛物罪。高空抛物罪作为一个新增罪名，其增设有预防、震慑高空抛物

行为，维护社会管理秩序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活动当中，对高空抛物行为的判定

应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结合构成要件的该当性，根据不同情形下的高空抛物行为进行定罪量刑，

本文将对高空抛物罪的设立必要性及罪名适用等问题进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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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altitude parabolic is a new problem deriv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High-altitude parabolic is regarded as “the pain hanging above the city”, which seriously endan-
gers the life safety of the peopl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people’s “overhead”, China has 
incorporated high-altitude parabolic behavior into the scope of criminal regulation, and the “Crimi-
nal Law Amendment (11)” has added the crime of high-altitude parabolic. As a new crime, the 
crime of throwing objects at high altitude has many positive significances, such as preventing and 
deterring throwing objects at high altitude, maintaining social management order and so on.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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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 in the specific judicial practice activities, the judgment of the high-altitude parabolic beha-
vior should implemen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combined with the appro-
priateness of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according to the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the high-alti- 
tude parabolic behavior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This article will explain the necessit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igh-altitude parabolic crim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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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各项施工技术的进步，人民群众的住房条件显著提升，农村地区

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加快了市区高层建筑的兴起，随之而来的高空抛物问题严重威胁人民

群众的人身健康。《民法典》施行以来，我国以法律形式确定高空抛物行为的侵权责任，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的合法权益。此外，我国出台《刑法修正案(十一)》，单独设立高空抛物罪，确立高空抛物行为独立

成罪，这一单独立法为司法人员解决高空抛物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同时，仅有法律条文不足以

解决现实生活当中的具体问题，相关机构应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解决高空抛物的法律适用问题。阐释

高空抛物罪的具体概念、构成要件、增设必要性、高空抛物罪与相邻罪名之间的关系能更好地发挥其预

防高空抛物行为，维护社会管理秩序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2. 高空抛物罪概述 

2.1. 高空抛物罪的概念 

“罪名，是对具体犯罪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1], p. 69)“高空抛物罪，是指从建筑物或其他高空

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行为”([2], p. 1363)。高空抛物罪有两个构成要素：从高空抛掷的物品、情节严重

的行为。 

2.2. 高空抛物罪构成要件分析 

“犯罪的成立须具备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

([3], p. 9) 

2.2.1. 本罪客体 
“犯罪客体”与“法益”在概念上十分接近。高空抛物罪所保护的法益在学界向来有所争议，主要有

“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两种争论。“公共安全”指“不特定或多数人的人身或者财产的安全”([4], 
p. 55)“公共秩序是指社会公共生活依据共同生活规则而有条不紊进行的状态，既包括公共场所的秩序，

也包括非公共场所人们遵守公共生活规则所形成的秩序。”([5], p. 123)尽管“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

存在差异，二者仍有交叉重合之处，“公共秩序”包含“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的内涵更为广泛，

就立法目的而言，高空抛物罪的设置初衷在于维护群众“头顶上的安全”，隶属于安全法益。高空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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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所保护的应当是公共秩序这一法益，高空抛物罪设立于刑法第六章第一节，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罪，高

空抛物实施者尽管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等严重后果，但也会因为扰乱公共秩序构成犯罪，此举能

最大限度地保障群众“头顶上的安全”。 

2.2.2. 本罪的客观方面 
高空抛物罪的客观方面是行为人于高空抛掷物品，了解“高空”“抛掷”“物品”三者的具体概念

有助于进一步把握相关法规。公共场所是界定“高空”的前提条件，在此条件下，“二楼以上或者高度

为 3 米及以上即可被认为是本罪的‘高空’”([2], p. 1393)。对于高空抛物罪中“抛掷”的界定并无争议，

但就行为人抛掷的具体实施方式则有侵害本罪法益严重程度的区分，行为人用自身臂力实施抛物或借助

无人机、弹弓等其他工具实施抛掷行为，后者主观恶性更大。同时，坠物不同于抛物，坠物多由自然原

因导致，少有人为因素参与，而后者则由行为人主动实施、故意为之。“本罪中的‘物品’没有种类限

定。不管是危险物品还是普通物品，也不论物品的体积大小与重量轻重，均属于本罪的‘物品’”。([2], 
p. 1393)高空抛物罪中的“物品”没有类别的限制，但在具体纳入高空抛物罪“物品”范畴时，需具体结

合所抛物品的重量、大小、危险性等要素进行分析认定。 

2.2.3. 本罪主体 
高空抛物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年满 16 周岁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对于部分未满 16

周岁实施高空抛物行为的人群，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相关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应

当负刑事责任。”([6], p. 7)“已满 12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人通过高空抛物达到杀人目的的，应以故意杀

人罪论处；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人通过高空抛物达到伤害目的且致人重伤的，应以故意伤害罪论

处。”([3], p. 17)此外，行为人在醉酒后实施高空抛物行为仍需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此处需要鉴别行为

人属于生理性醉酒或是病理性醉酒，前者不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承担，而病理性醉酒属于精神病类范

畴，则属免责事由，但行为人知悉其病理性体质，醉酒后故意实行高空抛物行为，仍不影响行为主体承

担刑事责任。 

2.2.4. 本罪的主观方面 
高空抛物罪的主观表现为行为故意，多数表现为间接故意。也就是行为人明知高空掷物会造成扰乱

公共秩序这一不良后果，仍放任其行为的实施或希望该结果的发生。行为人主观目的在于通过掷物行为

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行为属于直接故意行为。在判断高空抛物罪的主观方面时，应注重区分行为人间接

故意行为与过于自信的过失行为之间的界限，“间接故意所反映的是对法益的积极蔑视态度，而过于自

信的过失所反映的是对法益消极不保护的态度。”([2], p. 386)就高空抛物行为而言，行为人过于自信导

致的过失缺乏希望造成他人伤害这一主观动机，不可将其行为视为高空抛物罪。 

3. 设立高空抛物罪的正当性 

“在社会变革期间，伴随着技术发展与观念的改变出现了各种新生利益，新型行为也随之出现，伴

随的新的风险、问题需要制度适应社会变革而做出修正和规制。”([7], p. 166)我国处于社会改革转型的重

要时期，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各类社会风险也逐渐显露出来，频繁出现的高空抛物事件是其重要表现形式。

对此，相关机构应给予足够的关注并积极采取解决措施，设立高空抛物罪是解决相关问题的重要举措。 

3.1. 原有法律体系难以有效规制高空抛物行为 

《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之前，高空抛物行为由民法相关条例进行规制，如果难以明确具体侵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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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建筑使用者无法自证无过错行为，将与其他建筑使用者依据公平原则共同承担被害人赔偿责任，这

一规定能够有效保障高空抛物行为受害人的相关权益，但也形成了“一人违法，众人担责”的不良风气，

不能使真正的违法者受到应有惩处。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二者的规制目的及其功能并不相同，原有法律

体系不能彻底解决高空坠物致使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受损的问题，由此，高空抛物罪的设立有其可操作

性与必要性。 

3.2. 遵循刑法罪刑法定基本原则的体现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对某一行为进行是否为犯罪的评价时，必须具有《刑法》明文规定”。([7], p. 167)
“只有在刑事立法将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后，这种行为才是刑法上的犯罪，才能够处以刑罚。”

([8], p. 163)高空抛物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属于社会重大安全隐患。高空抛物罪的设立为公安机关、司法

机关的立案、诉讼以及审判行为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刑法的适时性也能够在立法改革的进程中得以

保障，同时也彰显了罪刑法定这一基本原则。 

4. 对《民法典》中高空抛物规定的相关解读 

我国《民法典》于第 1254 条明确了高空抛物行为的相关责任制度，从立法方面禁止民众从建筑物中

抛掷物品，通过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杜绝高空抛物这一危险行为。 

4.1. 相关责任人 

“对于一些高空抛物或者高空坠物行为导致他人造成人身、财产等伤害的，如果经过相关管理者和

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能够确定责任人的，由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依法对受害者担负起赔礼道歉，经济

赔偿等相关的民事赔偿责任，而对于通过调查不能明确行为人是谁的，则无明确的法律依据。”([9], p. 92)
《民法典》规定：行为人能够证明侵权行为于己无关的情况下可以不用承担侵权责任。此外，所有可能

造成危害结果的住户共同承担侵权责任以后有权向高空抛物的真正行为人进行追偿。 

4.2. 建筑管理者 

各类建筑物都有明确的管理者，我国商业住宅、高层写字楼都由物业公司担负相应的管理责任，《民

法典》明确规定了物业管理者的相关责任。“对于物业管理者在日常运营过程中，如果未尽到安全保障

责任，那么对受害者造成的损失，可以由物业管理者承担一部分的侵权责任。”([9], p. 93)该规定主要明

确了相关管理者对于管理范围之内的高空坠物事件应承担相应责任，管理者应对建筑外墙砖、广告牌等

物品的稳固性进行检查。同时，建筑管理者尽到了相应的安保责任，对于受害者的损失不再承担侵权责

任。 

4.3. 公安机关 

《民法典》规定：公安机关应对高空抛物行为依法、及时进行调查，清查相关责任人。该规定以法

律的形式，赋予了公安机关管辖高空抛物行为的权力，公安机关有权对相关行为进行立案侦查，对部分

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移送审查，全面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高空抛物罪与相邻罪名之间的关系 

高空抛物罪的定格刑期为有期徒刑一年，在行为人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之下刑期并无升格空间，根

据罪刑相当原则，高空抛物罪适用空间有限，因而需要诉诸于其他适用罪名。司法实践活动当中，司法

机关对高空抛物侵权案件进行裁定与处理时，还存在着制度不规范甚至是制度缺失方面的问题，正因如

此，对相关案件中的裁定与实践活动进行分析与反思，将有助于完善司法制度，进一步实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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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高空抛物罪与寻衅滋事罪 

高空抛物罪与寻衅滋事罪在法益上具有同类性质，同属于妨害社会管理序类的犯罪行为。“可以将

部分类型的高空抛物行为解释为寻衅滋事中的随意殴打或者拦截恐吓行为”([10], p. 26)“与持凶器拦截

他人相比，高空抛物行为也完全可能属于拦截他人”([11], p. 25)。司法机关应当着重把握流氓动机与寻

衅滋事罪二者之间的关系，司法机关在把握寻衅滋事罪与高空抛物罪时，多以行为者在主观上是否持有

流氓动机作为主要判断标准。流氓动机是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必要非充分要素，寻衅滋事罪应当具有流氓

动机，但具有流氓动机并非一定形成寻衅滋事罪。 

5.2. 高空抛物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 

高空抛物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有多种重叠关系，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具体行为是否

具有公共安全危险性。对公共安全形成危害的高空抛物行为，其客观法益仍建立于公共安全基础之上，

但这种公共安全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成立要求在高空环境下，以高空抛

物的方式对公共安全形成一定的危险相当性，也就是与纵火、爆炸等手段造成的危害后果相当。高空抛

物罪的危险程度远低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行为人首先构成了危险性较低的高空抛物罪，随着

行为实施造成的危险程度加深，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就主观方面而言，高空抛物罪与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均属于故意犯罪的范畴，二者的行为人均主观追求危害结果或持放任心态。就认

识因素而言，认定为高空抛物罪的行为人对危害行为结果的发生不能存在主观故意。 

5.3. 高空抛物罪与侵害个人法益犯罪 

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包括侵害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两方面的内容。具体生活实际中，区分高空抛物

罪与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类犯罪往往立足于行为人行为实施的主观心态以及造成的危害结果等因素进行

综合考量。行为人实施高空抛物这一行为，故意造成他人身体伤害，应当定性为故意伤害罪或是故意伤

害罪未遂。在具体的司法实践活动当中，多数高空抛物行为所抛掷的物品不具有极大伤害力，对于被害

人造成伤害的情形较多，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案件比例较小。行为人实施高空抛物行为的主观目的在

于对他人身体健康造成伤害，高空抛物行为只是行为人达成目的所采取的一种手段，当行为符合故意伤

害罪构成要件时，可以将其判定为故意伤害罪。行为人以故意心理进行高空抛物行为，具备了造成他人

人身伤害的可能性，但并未形成他人人身伤害的实际结果，则应判定为故意伤害罪未遂，高空抛物行为

是否具有伤害他人人身安全的潜在可能性、行为引起的直接结果则是判定二者的考察重点。行为人持故

意心理进行高空抛物行为，尽管没有对他人的生命与身体健康造成实质性的侵害，但造成了他人财产方

面的损失，达到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相关数额标准，可由故意毁坏财物罪进行定罪处罚。 

6. 总结 

《民法典》和《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高空抛物行为的规制利于更好地实行社会管理，《刑法修正案

(十一)》的出台对高空抛物行为能够起到预防、惩治的作用。公民应遵守公序良俗，管理人员也应担负起

管辖区域的监管职责，公安机关对于高空抛物行为应积极地开展立案侦查，对部分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

及时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刑事诉讼。通过民事、刑事等多方面举措，能有效管理高空抛物行为，给人民

群众带来安全感的同时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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